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第377號

聲請人即反

聲請相對人  乙○○  

相對人  即

反  聲請人  甲○○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（113年度家親

聲聲字第376號）及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

字第377號），本院合併調查，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兩造之聲請及反聲請均駁回。

兩造之聲請、反聲請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甲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第41條

　　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定有明文。本件

　　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○○（下稱乙○○）於民國113年4

　　月9日聲請相對人即反聲請人甲○○（下稱甲○○）給付兩

　　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

　　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），後甲○○於同年6月12日具

　　狀提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院113年

　　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核前揭聲請均屬家事非訟事件，且

　　均源於兩造與丙○○間親子關係所生之紛爭，基礎事實相牽

　　連，亦核無法定得分別審理、分別裁判之情形，揆諸首揭規

　　定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、裁判，先予敘明。

乙、實體部分

壹、乙○○之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
一、兩造前於106年6月15日結婚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

（000年0月00日生）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原

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又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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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兩造復於111年7

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

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。然自乙○○於112年11月16日獨任

親權人後，甲○○便不願協助照顧丙○○，每月僅給付扶養

費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。而丙○○一年保險費39,066

元，平均每月3,256元，健保費每月852元，學費約每月1,09

4元，伙食費每月6,000元，生活開銷雜費每月5,000元，寒

暑假安親班、照顧小孩費用補貼每月14,000元，每月因扶養

所需之支出共約30,000元。爰請求甲○○按月給付15,000元

之扶養費，並應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至（其提出本

件聲請之）113年4月9日之代墊扶養費共50,000元，及法定

遲延利息。

二、關於甲○○之反聲請，丙○○之上開年繳保費及每月共計85

2元以上其他保險與健保費用，自丙○○出生時起，均係乙

○○給付，甲○○並未分擔。又丙○○之育兒津貼每月5,00

0元，於112年11月之前（含當月）均係甲○○領取。且兩造

於111年9月4日就丙○○所需之扶養費，曾協議由甲○○負

責學費，乙○○負責其他生活費用，甲○○之反請求，顯然

違反當初之協議，且乙○○仍持續有給付丙○○之扶養費等

語。

三、於本案聲請，聲明：㈠請求甲○○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至未

成年子女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給付乙○

○15,000元，如有一期未履行，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，如所

逾期數未達12期，視為全部到期。㈡請求甲○○給付乙○○

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乙○○為甲○○

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，及自本件裁

定確定之日起至清償完畢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

之利息；於反聲請，聲明：反聲請駁回。

貳、甲○○之反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
一、兩造協議離婚後，丙○○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自111

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止，由甲○○單獨任之，惟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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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於上開期間，並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；亦未給付甲○

○為丙○○支付如附表一（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

日）、附表二（111年4至6月）所示之學費等費用，均由甲

○○獨自負擔，乙○○無法律上原因，受有甲○○為其代墊

扶養費之利益，並致甲○○受有損害。又日常生活所需各項

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甲○○

就其與丙○○同住期間主張支出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

之責，故以高雄市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5,270

元為基準，並衡量丙○○係108年出生之幼童，目前生活及

未來教育之必要性費用需支岀相當金額，及未成年子女之需

要、兩造之經濟能力、現今物價、通貨膨脹等一切情狀，丙

○○每月之扶養費以21,000元為適當，且甲○○名下無不動

產，前於112年間自前份工作離職，目前待業中，反觀乙○

○名下則有不動產，所得較甲○○為高，兩造經濟能力有相

當之差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，應由乙○○分擔3分之2，即

乙○○於前揭期間即約1年4月（實際為1年4月12日，甲○○

僅以1年4月計算）應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數額，共計為224,

000元（計算式：21,000÷3×2×16=224,000)，並未支出，係

由甲○○代為支出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甲○○

支出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受有損害。

又甲○○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費用，

依據上述計算，乙○○亦應負擔2/3，即分別為145,547元、

41,093元。爰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甲○○所代墊丙○

○之扶養費、學費等費用。

二、答辯部份：兩造於112 年11月16日協議丙○○由乙○○獨任

親權時，約定甲○○每月分擔丙○○扶養費之金額係5,000

元，乙○○請求其按月給付丙○○扶養費15,000元，違反協

議等語。

三、並於本案聲請部分，聲明：聲請駁回；於反聲請部分，聲

明：乙○○應給付甲○○410,640元，及自民事反聲請狀繕

本送達乙○○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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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

參、查兩造曾為夫妻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，兩造於11

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

年4月12日、5月3日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

權；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

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等情，有丙○○之戶

籍謄本在卷可參（見第376號卷第17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

爭，是此部份之事實應可認定。

肆、乙○○聲請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
一、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；且對

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；又父母

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

響，民法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116條之

2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，包括扶養

在內又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其內容及方

法，包含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（最高法院91

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、 91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裁判意旨參

　　照）。另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，法令並未限制父母

　　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，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

　　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，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

　　、經濟能力等因素，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，於

　　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，或依

　　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，父母雙方契約

　　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。

二、乙○○雖主張兩造就丙○○之扶養費用未能達成協議，而依

民法第1116條之2、第1119條、第1120條但書等規定聲請法

院裁定；甲○○則以兩造間已有協議置辯。經查，依照乙○

○提出之兩造間LINE於112年11月6日對話紀錄，甲○○於發

出借款9萬元之訊息後，旋即再發出「11/16週四10:00戶

政」、「丙○○監護權給乙○○先生後，每個月給乙○○先

生$5000作為丙○○之撫養費」等語之訊息，乙○○則回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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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ok（表情符號）」，並通知甲○○轉帳9萬元等語（見第3

76號卷第169頁）。則甲○○上開主張，即兩造間就丙○○

之親權於112年11月16日改定時，已達成由甲○○每月給付

丙○○5,000元之扶養費之協議之事實，已有上述對話紀錄

可證，應可採信。而兩造間就丙○○扶養費，已有協議由甲

○○每月負擔5,000元，且兩造均承認甲○○業已每月給付

乙○○5,000元（見第376號卷第145、153頁），而已履行上

述協議，則兩造自均應受其拘束，乙○○不得任意變更該協

議，復無其他情事變更之情，是乙○○此部份之主張自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又甲○○既已按月給付兩造所協議關於丙○

○之扶養費5,000元，乙○○自亦無為甲○○代墊丙○○扶

養費之可言，是乙○○聲請甲○○應返還自112年11月16日

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

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部份，即亦無理由，亦應予以

駁回。

伍、甲○○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
一、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
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

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

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

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

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

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

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

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

係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

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

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

父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

分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

負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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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

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

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

之受損人，應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，

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其受有損害，

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。然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

居住，其等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

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

母，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，為一般常態事實，

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，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

不負舉證之責。

二、經查，甲○○主張乙○○於上述其單獨行使親權期間，均未

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，且未給付如附表一、二之學費；乙○

○則以上詞置辯。然依據上述說明，父母對子女之扶養義

務，與親權之行使與否，本無必然關聯。則甲○○主張「同

住一方就已按月給付扶養費之常態事實，不負舉證之責」

時，仍應先就「其於上述期間係與丙○○同住」一節，負舉

證責任，蓋「親權行使」與「是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」要屬

二事。然甲○○就此全然未舉證以實其說，而經本院依法闡

明，請兩造就關於丙○○於111年7月至113年4月間之扶養情

形提出證據（見第377號卷第61頁）後，甲○○仍僅提出勞

保資料（見第377號卷第169至199頁），而全然未就其確實

與丙○○同住一節為任何舉證，且對於乙○○具狀抗辯兩造

於110年離婚後仍同居至111年11月底等事實（見第377號卷

第77頁），亦未為任何爭執，是本院至多僅得依據乙○○之

自認，認兩造係與丙○○同居至111年11月底，即在此之

前，甲○○仍須舉證證明丙○○之扶養費用係由其單方負

擔。

三、然甲○○就此雖提出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學費單據（見第37

7號卷第21至29頁），然此至多僅得證明其有負擔丙○○之

學費，然尚無從證明「丙○○於111年11月底前之扶養費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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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係由其單獨負擔」，蓋依據上述說明，同住方主張已給付

扶養費，方得主張為常態事實而不負舉證責任，然兩造既於

111年11月底前仍共同與丙○○同居，自無上述關於同住方

就有負擔扶養費無須負舉證責任說明之適用，甲○○就此復

未能舉證以實其說，則其此部份主張自無足採。至甲○○於

111年12月至112年11月16日單獨與丙○○同住，然乙○○主

張其於此段期間仍有以匯款、由甲○○刷乙○○之信用卡、

現金等方式負擔扶養費用，並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憑（見

第377號卷第81至91頁、第139至153頁），而甲○○於收受

乙○○上開書狀、事證後就此並未為任何爭執或抗辯，由此

足徵其主張乙○○未負擔任何扶養費用，要無足採。反之，

由兩造對話中，甲○○多次以「錢匯了沒」、「你要轉帳給

我還是現金」、「直接結帳你信用卡」，而乙○○旋即回復

轉帳至某特定銀行，或通知轉帳金額、時間，應可認定甲○

○於單獨與丙○○同住期間，係以個別通知乙○○關於丙○

○之特定費用後，乙○○再給付之方式，而負擔丙○○之扶

養費。

四、是以，兩造於甲○○主張之期間，實際支出丙○○扶養費用

或有多寡之別，惟依前揭說明，此屬兩造各依經濟實際狀況

共同分擔，兩造於112年11月16日重新約定親權前，既未曾

對於丙○○之扶養費有何特定數額之協議，自無從依單方主

張之數額並依比例量化，亦即無從逕以雙方支出之有無或多

寡而認另一方受有不當得利。據上，甲○○主張依不當得利

之法律關係，請求乙○○返還其所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

費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核與

　　裁定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柒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朱政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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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玲君

附表一：　　

　　

附表二：

編號 日期 學費等費用 金額

1 111年7月 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 27,865元

2 111年7月 代收-多元E 6,800元

3 111年8月 月費 12,690元

4 111年9月 月費 12,900元

5 111年10月 月費 12,900元

6 111年11月 月費 12,900元

7 111年12月 月費 12,900元

8 111年12月 代購-教材

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

6,500元

9 112年1月 教材費、註冊費、保險

費、月費、春節餐費

34,756元

10 112年2月 月費 12,900元

11 112年3月 月費 12,900元

12 112年4月 月費 12,900元

13 112年4月 代收-活動費 500元

14 112年5月 月費 12,900元

15 112年6月 月費 12,900元

16 112年7月 月費 12,900元

合計 218,321 元

編號 日期 學費等費用 金額

1 111年4月 註冊費、教材費、月費 27,963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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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11年5月 月費 12,900元

3 111年6月 月費 12,376元

4 111年6月 代購-教材費 代購-線上

親子互動平台

8,400元

合計 61,639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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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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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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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verflow: hidden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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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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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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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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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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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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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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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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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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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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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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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第377號
聲請人即反
聲請相對人  乙○○  
相對人  即
反  聲請人  甲○○  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聲字第376號）及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本院合併調查，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兩造之聲請及反聲請均駁回。
兩造之聲請、反聲請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甲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第41條
　　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定有明文。本件
　　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○○（下稱乙○○）於民國113年4
　　月9日聲請相對人即反聲請人甲○○（下稱甲○○）給付兩
　　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
　　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），後甲○○於同年6月12日具
　　狀提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院113年
　　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核前揭聲請均屬家事非訟事件，且
　　均源於兩造與丙○○間親子關係所生之紛爭，基礎事實相牽
　　連，亦核無法定得分別審理、分別裁判之情形，揆諸首揭規
　　定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、裁判，先予敘明。
乙、實體部分
壹、乙○○之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前於106年6月15日結婚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（000年0月00日生）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原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又旋即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兩造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。然自乙○○於112年11月16日獨任親權人後，甲○○便不願協助照顧丙○○，每月僅給付扶養費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。而丙○○一年保險費39,066元，平均每月3,256元，健保費每月852元，學費約每月1,094元，伙食費每月6,000元，生活開銷雜費每月5,000元，寒暑假安親班、照顧小孩費用補貼每月14,000元，每月因扶養所需之支出共約30,000元。爰請求甲○○按月給付15,000元之扶養費，並應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至（其提出本件聲請之）113年4月9日之代墊扶養費共50,000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。
二、關於甲○○之反聲請，丙○○之上開年繳保費及每月共計852元以上其他保險與健保費用，自丙○○出生時起，均係乙○○給付，甲○○並未分擔。又丙○○之育兒津貼每月5,000元，於112年11月之前（含當月）均係甲○○領取。且兩造於111年9月4日就丙○○所需之扶養費，曾協議由甲○○負責學費，乙○○負責其他生活費用，甲○○之反請求，顯然違反當初之協議，且乙○○仍持續有給付丙○○之扶養費等語。
三、於本案聲請，聲明：㈠請求甲○○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至未成年子女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給付乙○○15,000元，如有一期未履行，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，如所逾期數未達12期，視為全部到期。㈡請求甲○○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乙○○為甲○○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，及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清償完畢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；於反聲請，聲明：反聲請駁回。
貳、甲○○之反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協議離婚後，丙○○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自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止，由甲○○單獨任之，惟乙○○於上開期間，並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；亦未給付甲○○為丙○○支付如附表一（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）、附表二（111年4至6月）所示之學費等費用，均由甲○○獨自負擔，乙○○無法律上原因，受有甲○○為其代墊扶養費之利益，並致甲○○受有損害。又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甲○○就其與丙○○同住期間主張支出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，故以高雄市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5,270元為基準，並衡量丙○○係108年出生之幼童，目前生活及未來教育之必要性費用需支岀相當金額，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、兩造之經濟能力、現今物價、通貨膨脹等一切情狀，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以21,000元為適當，且甲○○名下無不動產，前於112年間自前份工作離職，目前待業中，反觀乙○○名下則有不動產，所得較甲○○為高，兩造經濟能力有相當之差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，應由乙○○分擔3分之2，即乙○○於前揭期間即約1年4月（實際為1年4月12日，甲○○僅以1年4月計算）應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數額，共計為224,000元（計算式：21,000÷3×2×16=224,000)，並未支出，係由甲○○代為支出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甲○○支出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受有損害。又甲○○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費用，依據上述計算，乙○○亦應負擔2/3，即分別為145,547元、41,093元。爰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甲○○所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、學費等費用。
二、答辯部份：兩造於112 年11月16日協議丙○○由乙○○獨任親權時，約定甲○○每月分擔丙○○扶養費之金額係5,000元，乙○○請求其按月給付丙○○扶養費15,000元，違反協議等語。
三、並於本案聲請部分，聲明：聲請駁回；於反聲請部分，聲明：乙○○應給付甲○○410,640元，及自民事反聲請狀繕本送達乙○○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參、查兩造曾為夫妻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等情，有丙○○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（見第376號卷第17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，是此部份之事實應可認定。
肆、乙○○聲請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；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；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，民法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，包括扶養在內又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其內容及方法，包含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、 91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裁判意旨參
　　照）。另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，法令並未限制父母
　　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，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
　　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，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
　　、經濟能力等因素，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，於
　　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，或依
　　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，父母雙方契約
　　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。
二、乙○○雖主張兩造就丙○○之扶養費用未能達成協議，而依民法第1116條之2、第1119條、第1120條但書等規定聲請法院裁定；甲○○則以兩造間已有協議置辯。經查，依照乙○○提出之兩造間LINE於112年11月6日對話紀錄，甲○○於發出借款9萬元之訊息後，旋即再發出「11/16週四10:00戶政」、「丙○○監護權給乙○○先生後，每個月給乙○○先生$5000作為丙○○之撫養費」等語之訊息，乙○○則回覆「ok（表情符號）」，並通知甲○○轉帳9萬元等語（見第376號卷第169頁）。則甲○○上開主張，即兩造間就丙○○之親權於112年11月16日改定時，已達成由甲○○每月給付丙○○5,000元之扶養費之協議之事實，已有上述對話紀錄可證，應可採信。而兩造間就丙○○扶養費，已有協議由甲○○每月負擔5,000元，且兩造均承認甲○○業已每月給付乙○○5,000元（見第376號卷第145、153頁），而已履行上述協議，則兩造自均應受其拘束，乙○○不得任意變更該協議，復無其他情事變更之情，是乙○○此部份之主張自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甲○○既已按月給付兩造所協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5,000元，乙○○自亦無為甲○○代墊丙○○扶養費之可言，是乙○○聲請甲○○應返還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部份，即亦無理由，亦應予以駁回。
伍、甲○○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係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受損人，應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，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其受有損害，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。然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，其等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，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，為一般常態事實，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，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。
二、經查，甲○○主張乙○○於上述其單獨行使親權期間，均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，且未給付如附表一、二之學費；乙○○則以上詞置辯。然依據上述說明，父母對子女之扶養義務，與親權之行使與否，本無必然關聯。則甲○○主張「同住一方就已按月給付扶養費之常態事實，不負舉證之責」時，仍應先就「其於上述期間係與丙○○同住」一節，負舉證責任，蓋「親權行使」與「是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」要屬二事。然甲○○就此全然未舉證以實其說，而經本院依法闡明，請兩造就關於丙○○於111年7月至113年4月間之扶養情形提出證據（見第377號卷第61頁）後，甲○○仍僅提出勞保資料（見第377號卷第169至199頁），而全然未就其確實與丙○○同住一節為任何舉證，且對於乙○○具狀抗辯兩造於110年離婚後仍同居至111年11月底等事實（見第377號卷第77頁），亦未為任何爭執，是本院至多僅得依據乙○○之自認，認兩造係與丙○○同居至111年11月底，即在此之前，甲○○仍須舉證證明丙○○之扶養費用係由其單方負擔。
三、然甲○○就此雖提出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學費單據（見第377號卷第21至29頁），然此至多僅得證明其有負擔丙○○之學費，然尚無從證明「丙○○於111年11月底前之扶養費」「係由其單獨負擔」，蓋依據上述說明，同住方主張已給付扶養費，方得主張為常態事實而不負舉證責任，然兩造既於111年11月底前仍共同與丙○○同居，自無上述關於同住方就有負擔扶養費無須負舉證責任說明之適用，甲○○就此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，則其此部份主張自無足採。至甲○○於111年12月至112年11月16日單獨與丙○○同住，然乙○○主張其於此段期間仍有以匯款、由甲○○刷乙○○之信用卡、現金等方式負擔扶養費用，並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憑（見第377號卷第81至91頁、第139至153頁），而甲○○於收受乙○○上開書狀、事證後就此並未為任何爭執或抗辯，由此足徵其主張乙○○未負擔任何扶養費用，要無足採。反之，由兩造對話中，甲○○多次以「錢匯了沒」、「你要轉帳給我還是現金」、「直接結帳你信用卡」，而乙○○旋即回復轉帳至某特定銀行，或通知轉帳金額、時間，應可認定甲○○於單獨與丙○○同住期間，係以個別通知乙○○關於丙○○之特定費用後，乙○○再給付之方式，而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。
四、是以，兩造於甲○○主張之期間，實際支出丙○○扶養費用或有多寡之別，惟依前揭說明，此屬兩造各依經濟實際狀況共同分擔，兩造於112年11月16日重新約定親權前，既未曾對於丙○○之扶養費有何特定數額之協議，自無從依單方主張之數額並依比例量化，亦即無從逕以雙方支出之有無或多寡而認另一方受有不當得利。據上，甲○○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，請求乙○○返還其所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核與
　　裁定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柒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朱政坤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玲君
附表一：　　
		編號

		日期

		學費等費用

		金額



		1

		111年7月

		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

		27,865元



		2

		111年7月

		代收-多元E

		6,800元



		3

		111年8月

		月費

		12,690元



		4

		111年9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5

		111年10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6

		111年11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7

		111年12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8

		111年12月

		代購-教材
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

		6,500元



		9

		112年1月

		教材費、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、春節餐費

		34,756元



		10

		112年2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1

		112年3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2

		112年4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3

		112年4月

		代收-活動費

		500元



		14

		112年5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5

		112年6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6

		112年7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218,321 元







　　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日期

		學費等費用

		金額



		1

		111年4月

		註冊費、教材費、月費

		27,963元



		2

		111年5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3

		111年6月

		月費

		12,376元



		4

		111年6月

		代購-教材費 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

		8,400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61,639元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第377號
聲請人即反
聲請相對人  乙○○  
相對人  即
反  聲請人  甲○○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（113年度家親
聲聲字第376號）及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
字第377號），本院合併調查，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兩造之聲請及反聲請均駁回。
兩造之聲請、反聲請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甲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第41條
　　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定有明文。本件
　　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○○（下稱乙○○）於民國113年4
　　月9日聲請相對人即反聲請人甲○○（下稱甲○○）給付兩
　　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
　　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），後甲○○於同年6月12日具
　　狀提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院113年
　　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核前揭聲請均屬家事非訟事件，且
　　均源於兩造與丙○○間親子關係所生之紛爭，基礎事實相牽
　　連，亦核無法定得分別審理、分別裁判之情形，揆諸首揭規
　　定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、裁判，先予敘明。
乙、實體部分
壹、乙○○之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前於106年6月15日結婚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（
    000年0月00日生）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原協
    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又旋即
    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兩造復於111年7月
    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
    ○○單獨行使親權。然自乙○○於112年11月16日獨任親權人後
    ，甲○○便不願協助照顧丙○○，每月僅給付扶養費新臺幣（下
    同）5,000元。而丙○○一年保險費39,066元，平均每月3,256
    元，健保費每月852元，學費約每月1,094元，伙食費每月6,
    000元，生活開銷雜費每月5,000元，寒暑假安親班、照顧小
    孩費用補貼每月14,000元，每月因扶養所需之支出共約30,0
    00元。爰請求甲○○按月給付15,000元之扶養費，並應給付乙
    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至（其提出本件聲請之）113年4月9日之
    代墊扶養費共50,000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。
二、關於甲○○之反聲請，丙○○之上開年繳保費及每月共計852元
    以上其他保險與健保費用，自丙○○出生時起，均係乙○○給付
    ，甲○○並未分擔。又丙○○之育兒津貼每月5,000元，於112年
    11月之前（含當月）均係甲○○領取。且兩造於111年9月4日
    就丙○○所需之扶養費，曾協議由甲○○負責學費，乙○○負責其
    他生活費用，甲○○之反請求，顯然違反當初之協議，且乙○○
    仍持續有給付丙○○之扶養費等語。
三、於本案聲請，聲明：㈠請求甲○○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至未成
    年子女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給付乙○○15,00
    0元，如有一期未履行，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，如所逾期數
    未達12期，視為全部到期。㈡請求甲○○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
    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乙○○為甲○○代墊未成年子女
    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，及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清
    償完畢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；於反聲請
    ，聲明：反聲請駁回。
貳、甲○○之反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協議離婚後，丙○○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自111年7
    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止，由甲○○單獨任之，惟乙○○於上
    開期間，並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；亦未給付甲○○為丙○○支付
    如附表一（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）、附表二（11
    1年4至6月）所示之學費等費用，均由甲○○獨自負擔，乙○○
    無法律上原因，受有甲○○為其代墊扶養費之利益，並致甲○○
    受有損害。又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
    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甲○○就其與丙○○同住期間主張支出
    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，故以高雄市111年度每人
    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5,270元為基準，並衡量丙○○係108年
    出生之幼童，目前生活及未來教育之必要性費用需支岀相當
    金額，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、兩造之經濟能力、現今物價、
    通貨膨脹等一切情狀，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以21,000元為適當
    ，且甲○○名下無不動產，前於112年間自前份工作離職，目
    前待業中，反觀乙○○名下則有不動產，所得較甲○○為高，兩
    造經濟能力有相當之差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，應由乙○○分擔
    3分之2，即乙○○於前揭期間即約1年4月（實際為1年4月12日
    ，甲○○僅以1年4月計算）應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數額，共計為
    224,000元（計算式：21,000÷3×2×16=224,000)，並未支出
    ，係由甲○○代為支出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甲○○
    支出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受有損害。
    又甲○○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費用，依據
    上述計算，乙○○亦應負擔2/3，即分別為145,547元、41,093
    元。爰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甲○○所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、
    學費等費用。
二、答辯部份：兩造於112 年11月16日協議丙○○由乙○○獨任親權
    時，約定甲○○每月分擔丙○○扶養費之金額係5,000元，乙○○
    請求其按月給付丙○○扶養費15,000元，違反協議等語。
三、並於本案聲請部分，聲明：聲請駁回；於反聲請部分，聲明
    ：乙○○應給付甲○○410,640元，及自民事反聲請狀繕本送達
    乙○○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參、查兩造曾為夫妻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，兩造於110
    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
    年4月12日、5月3日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
    ；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
    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等情，有丙○○之戶籍謄本在
    卷可參（見第376號卷第17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，是此部
    份之事實應可認定。
肆、乙○○聲請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；且對
   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；又父母
   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
    響，民法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116條之
    2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，包括扶養
    在內又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其內容及方
    法，包含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（最高法院91
    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、 91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裁判意旨參
　　照）。另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，法令並未限制父母
　　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，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
　　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，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
　　、經濟能力等因素，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，於
　　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，或依
　　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，父母雙方契約
　　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。
二、乙○○雖主張兩造就丙○○之扶養費用未能達成協議，而依民法
    第1116條之2、第1119條、第1120條但書等規定聲請法院裁
    定；甲○○則以兩造間已有協議置辯。經查，依照乙○○提出之
    兩造間LINE於112年11月6日對話紀錄，甲○○於發出借款9萬
    元之訊息後，旋即再發出「11/16週四10:00戶政」、「丙○○
    監護權給乙○○先生後，每個月給乙○○先生$5000作為丙○○之
    撫養費」等語之訊息，乙○○則回覆「ok（表情符號）」，並
    通知甲○○轉帳9萬元等語（見第376號卷第169頁）。則甲○○
    上開主張，即兩造間就丙○○之親權於112年11月16日改定時
    ，已達成由甲○○每月給付丙○○5,000元之扶養費之協議之事
    實，已有上述對話紀錄可證，應可採信。而兩造間就丙○○扶
    養費，已有協議由甲○○每月負擔5,000元，且兩造均承認甲○
    ○業已每月給付乙○○5,000元（見第376號卷第145、153頁）
    ，而已履行上述協議，則兩造自均應受其拘束，乙○○不得任
    意變更該協議，復無其他情事變更之情，是乙○○此部份之主
    張自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甲○○既已按月給付兩造所協議關
    於丙○○之扶養費5,000元，乙○○自亦無為甲○○代墊丙○○扶養
    費之可言，是乙○○聲請甲○○應返還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
    年4月9日止，關於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
    養費共計50,000元部份，即亦無理由，亦應予以駁回。
伍、甲○○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    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
   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
    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
   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
    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
    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
    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
    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係
    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且
   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母
    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
    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
    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負
    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子
    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
    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
    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
    受損人，應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，即
    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其受有損害，始
    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。然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
    住，其等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
    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
    ，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，為一般常態事實，依
    舉證責任分配原則，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
    負舉證之責。
二、經查，甲○○主張乙○○於上述其單獨行使親權期間，均未負擔
    丙○○之扶養費，且未給付如附表一、二之學費；乙○○則以上
    詞置辯。然依據上述說明，父母對子女之扶養義務，與親權
    之行使與否，本無必然關聯。則甲○○主張「同住一方就已按
    月給付扶養費之常態事實，不負舉證之責」時，仍應先就「
    其於上述期間係與丙○○同住」一節，負舉證責任，蓋「親權
    行使」與「是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」要屬二事。然甲○○就此
    全然未舉證以實其說，而經本院依法闡明，請兩造就關於丙
    ○○於111年7月至113年4月間之扶養情形提出證據（見第377
    號卷第61頁）後，甲○○仍僅提出勞保資料（見第377號卷第1
    69至199頁），而全然未就其確實與丙○○同住一節為任何舉
    證，且對於乙○○具狀抗辯兩造於110年離婚後仍同居至111年
    11月底等事實（見第377號卷第77頁），亦未為任何爭執，
    是本院至多僅得依據乙○○之自認，認兩造係與丙○○同居至11
    1年11月底，即在此之前，甲○○仍須舉證證明丙○○之扶養費
    用係由其單方負擔。
三、然甲○○就此雖提出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學費單據（見第377
    號卷第21至29頁），然此至多僅得證明其有負擔丙○○之學費
    ，然尚無從證明「丙○○於111年11月底前之扶養費」「係由
    其單獨負擔」，蓋依據上述說明，同住方主張已給付扶養費
    ，方得主張為常態事實而不負舉證責任，然兩造既於111年1
    1月底前仍共同與丙○○同居，自無上述關於同住方就有負擔
    扶養費無須負舉證責任說明之適用，甲○○就此復未能舉證以
    實其說，則其此部份主張自無足採。至甲○○於111年12月至1
    12年11月16日單獨與丙○○同住，然乙○○主張其於此段期間仍
    有以匯款、由甲○○刷乙○○之信用卡、現金等方式負擔扶養費
    用，並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憑（見第377號卷第81至91頁
    、第139至153頁），而甲○○於收受乙○○上開書狀、事證後就
    此並未為任何爭執或抗辯，由此足徵其主張乙○○未負擔任何
    扶養費用，要無足採。反之，由兩造對話中，甲○○多次以「
    錢匯了沒」、「你要轉帳給我還是現金」、「直接結帳你信
    用卡」，而乙○○旋即回復轉帳至某特定銀行，或通知轉帳金
    額、時間，應可認定甲○○於單獨與丙○○同住期間，係以個別
    通知乙○○關於丙○○之特定費用後，乙○○再給付之方式，而負
    擔丙○○之扶養費。
四、是以，兩造於甲○○主張之期間，實際支出丙○○扶養費用或有
    多寡之別，惟依前揭說明，此屬兩造各依經濟實際狀況共同
    分擔，兩造於112年11月16日重新約定親權前，既未曾對於
    丙○○之扶養費有何特定數額之協議，自無從依單方主張之數
    額並依比例量化，亦即無從逕以雙方支出之有無或多寡而認
    另一方受有不當得利。據上，甲○○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
    係，請求乙○○返還其所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，為無理由
    ，應予駁回。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核與
　　裁定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柒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朱政坤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玲君
附表一：　　
編號 日期 學費等費用 金額 1 111年7月 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 27,865元 2 111年7月 代收-多元E 6,800元 3 111年8月 月費 12,690元 4 111年9月 月費 12,900元 5 111年10月 月費 12,900元 6 111年11月 月費 12,900元 7 111年12月 月費 12,900元 8 111年12月 代購-教材 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 6,500元 9 112年1月 教材費、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、春節餐費 34,756元 10 112年2月 月費 12,900元 11 112年3月 月費 12,900元 12 112年4月 月費 12,900元 13 112年4月 代收-活動費 500元 14 112年5月 月費 12,900元 15 112年6月 月費 12,900元 16 112年7月 月費 12,900元 合計   218,321 元 
　　
附表二：
編號 日期 學費等費用 金額 1 111年4月 註冊費、教材費、月費 27,963元 2 111年5月 月費 12,900元 3 111年6月 月費 12,376元 4 111年6月 代購-教材費 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 8,400元 合計   61,639元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第377號
聲請人即反
聲請相對人  乙○○  
相對人  即
反  聲請人  甲○○  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聲字第376號）及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本院合併調查，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兩造之聲請及反聲請均駁回。
兩造之聲請、反聲請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甲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第41條
　　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定有明文。本件
　　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○○（下稱乙○○）於民國113年4
　　月9日聲請相對人即反聲請人甲○○（下稱甲○○）給付兩
　　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
　　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），後甲○○於同年6月12日具
　　狀提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院113年
　　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核前揭聲請均屬家事非訟事件，且
　　均源於兩造與丙○○間親子關係所生之紛爭，基礎事實相牽
　　連，亦核無法定得分別審理、分別裁判之情形，揆諸首揭規
　　定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、裁判，先予敘明。
乙、實體部分
壹、乙○○之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前於106年6月15日結婚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（000年0月00日生）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原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又旋即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兩造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。然自乙○○於112年11月16日獨任親權人後，甲○○便不願協助照顧丙○○，每月僅給付扶養費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。而丙○○一年保險費39,066元，平均每月3,256元，健保費每月852元，學費約每月1,094元，伙食費每月6,000元，生活開銷雜費每月5,000元，寒暑假安親班、照顧小孩費用補貼每月14,000元，每月因扶養所需之支出共約30,000元。爰請求甲○○按月給付15,000元之扶養費，並應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至（其提出本件聲請之）113年4月9日之代墊扶養費共50,000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。
二、關於甲○○之反聲請，丙○○之上開年繳保費及每月共計852元以上其他保險與健保費用，自丙○○出生時起，均係乙○○給付，甲○○並未分擔。又丙○○之育兒津貼每月5,000元，於112年11月之前（含當月）均係甲○○領取。且兩造於111年9月4日就丙○○所需之扶養費，曾協議由甲○○負責學費，乙○○負責其他生活費用，甲○○之反請求，顯然違反當初之協議，且乙○○仍持續有給付丙○○之扶養費等語。
三、於本案聲請，聲明：㈠請求甲○○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至未成年子女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給付乙○○15,000元，如有一期未履行，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，如所逾期數未達12期，視為全部到期。㈡請求甲○○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乙○○為甲○○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，及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清償完畢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；於反聲請，聲明：反聲請駁回。
貳、甲○○之反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協議離婚後，丙○○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自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止，由甲○○單獨任之，惟乙○○於上開期間，並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；亦未給付甲○○為丙○○支付如附表一（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）、附表二（111年4至6月）所示之學費等費用，均由甲○○獨自負擔，乙○○無法律上原因，受有甲○○為其代墊扶養費之利益，並致甲○○受有損害。又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甲○○就其與丙○○同住期間主張支出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，故以高雄市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5,270元為基準，並衡量丙○○係108年出生之幼童，目前生活及未來教育之必要性費用需支岀相當金額，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、兩造之經濟能力、現今物價、通貨膨脹等一切情狀，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以21,000元為適當，且甲○○名下無不動產，前於112年間自前份工作離職，目前待業中，反觀乙○○名下則有不動產，所得較甲○○為高，兩造經濟能力有相當之差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，應由乙○○分擔3分之2，即乙○○於前揭期間即約1年4月（實際為1年4月12日，甲○○僅以1年4月計算）應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數額，共計為224,000元（計算式：21,000÷3×2×16=224,000)，並未支出，係由甲○○代為支出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甲○○支出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受有損害。又甲○○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費用，依據上述計算，乙○○亦應負擔2/3，即分別為145,547元、41,093元。爰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甲○○所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、學費等費用。
二、答辯部份：兩造於112 年11月16日協議丙○○由乙○○獨任親權時，約定甲○○每月分擔丙○○扶養費之金額係5,000元，乙○○請求其按月給付丙○○扶養費15,000元，違反協議等語。
三、並於本案聲請部分，聲明：聲請駁回；於反聲請部分，聲明：乙○○應給付甲○○410,640元，及自民事反聲請狀繕本送達乙○○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參、查兩造曾為夫妻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等情，有丙○○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（見第376號卷第17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，是此部份之事實應可認定。
肆、乙○○聲請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；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；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，民法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，包括扶養在內又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其內容及方法，包含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、 91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裁判意旨參
　　照）。另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，法令並未限制父母
　　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，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
　　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，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
　　、經濟能力等因素，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，於
　　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，或依
　　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，父母雙方契約
　　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。
二、乙○○雖主張兩造就丙○○之扶養費用未能達成協議，而依民法第1116條之2、第1119條、第1120條但書等規定聲請法院裁定；甲○○則以兩造間已有協議置辯。經查，依照乙○○提出之兩造間LINE於112年11月6日對話紀錄，甲○○於發出借款9萬元之訊息後，旋即再發出「11/16週四10:00戶政」、「丙○○監護權給乙○○先生後，每個月給乙○○先生$5000作為丙○○之撫養費」等語之訊息，乙○○則回覆「ok（表情符號）」，並通知甲○○轉帳9萬元等語（見第376號卷第169頁）。則甲○○上開主張，即兩造間就丙○○之親權於112年11月16日改定時，已達成由甲○○每月給付丙○○5,000元之扶養費之協議之事實，已有上述對話紀錄可證，應可採信。而兩造間就丙○○扶養費，已有協議由甲○○每月負擔5,000元，且兩造均承認甲○○業已每月給付乙○○5,000元（見第376號卷第145、153頁），而已履行上述協議，則兩造自均應受其拘束，乙○○不得任意變更該協議，復無其他情事變更之情，是乙○○此部份之主張自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甲○○既已按月給付兩造所協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5,000元，乙○○自亦無為甲○○代墊丙○○扶養費之可言，是乙○○聲請甲○○應返還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部份，即亦無理由，亦應予以駁回。
伍、甲○○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係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受損人，應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，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其受有損害，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。然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，其等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，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，為一般常態事實，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，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。
二、經查，甲○○主張乙○○於上述其單獨行使親權期間，均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，且未給付如附表一、二之學費；乙○○則以上詞置辯。然依據上述說明，父母對子女之扶養義務，與親權之行使與否，本無必然關聯。則甲○○主張「同住一方就已按月給付扶養費之常態事實，不負舉證之責」時，仍應先就「其於上述期間係與丙○○同住」一節，負舉證責任，蓋「親權行使」與「是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」要屬二事。然甲○○就此全然未舉證以實其說，而經本院依法闡明，請兩造就關於丙○○於111年7月至113年4月間之扶養情形提出證據（見第377號卷第61頁）後，甲○○仍僅提出勞保資料（見第377號卷第169至199頁），而全然未就其確實與丙○○同住一節為任何舉證，且對於乙○○具狀抗辯兩造於110年離婚後仍同居至111年11月底等事實（見第377號卷第77頁），亦未為任何爭執，是本院至多僅得依據乙○○之自認，認兩造係與丙○○同居至111年11月底，即在此之前，甲○○仍須舉證證明丙○○之扶養費用係由其單方負擔。
三、然甲○○就此雖提出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學費單據（見第377號卷第21至29頁），然此至多僅得證明其有負擔丙○○之學費，然尚無從證明「丙○○於111年11月底前之扶養費」「係由其單獨負擔」，蓋依據上述說明，同住方主張已給付扶養費，方得主張為常態事實而不負舉證責任，然兩造既於111年11月底前仍共同與丙○○同居，自無上述關於同住方就有負擔扶養費無須負舉證責任說明之適用，甲○○就此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，則其此部份主張自無足採。至甲○○於111年12月至112年11月16日單獨與丙○○同住，然乙○○主張其於此段期間仍有以匯款、由甲○○刷乙○○之信用卡、現金等方式負擔扶養費用，並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憑（見第377號卷第81至91頁、第139至153頁），而甲○○於收受乙○○上開書狀、事證後就此並未為任何爭執或抗辯，由此足徵其主張乙○○未負擔任何扶養費用，要無足採。反之，由兩造對話中，甲○○多次以「錢匯了沒」、「你要轉帳給我還是現金」、「直接結帳你信用卡」，而乙○○旋即回復轉帳至某特定銀行，或通知轉帳金額、時間，應可認定甲○○於單獨與丙○○同住期間，係以個別通知乙○○關於丙○○之特定費用後，乙○○再給付之方式，而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。
四、是以，兩造於甲○○主張之期間，實際支出丙○○扶養費用或有多寡之別，惟依前揭說明，此屬兩造各依經濟實際狀況共同分擔，兩造於112年11月16日重新約定親權前，既未曾對於丙○○之扶養費有何特定數額之協議，自無從依單方主張之數額並依比例量化，亦即無從逕以雙方支出之有無或多寡而認另一方受有不當得利。據上，甲○○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，請求乙○○返還其所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核與
　　裁定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柒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朱政坤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玲君
附表一：　　
		編號

		日期

		學費等費用

		金額



		1

		111年7月

		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

		27,865元



		2

		111年7月

		代收-多元E

		6,800元



		3

		111年8月

		月費

		12,690元



		4

		111年9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5

		111年10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6

		111年11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7

		111年12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8

		111年12月

		代購-教材
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

		6,500元



		9

		112年1月

		教材費、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、春節餐費

		34,756元



		10

		112年2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1

		112年3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2

		112年4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3

		112年4月

		代收-活動費

		500元



		14

		112年5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5

		112年6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16

		112年7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218,321 元







　　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日期

		學費等費用

		金額



		1

		111年4月

		註冊費、教材費、月費

		27,963元



		2

		111年5月

		月費

		12,900元



		3

		111年6月

		月費

		12,376元



		4

		111年6月

		代購-教材費 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

		8,400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61,639元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第377號
聲請人即反
聲請相對人  乙○○  
相對人  即
反  聲請人  甲○○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聲字第376號）及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（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本院合併調查，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兩造之聲請及反聲請均駁回。
兩造之聲請、反聲請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甲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第41條
　　、第42條第1項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定有明文。本件
　　聲請人即反聲請相對人乙○○（下稱乙○○）於民國113年4
　　月9日聲請相對人即反聲請人甲○○（下稱甲○○）給付兩
　　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
　　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76號），後甲○○於同年6月12日具
　　狀提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代墊扶養費（即本院113年
　　度家親聲字第377號），核前揭聲請均屬家事非訟事件，且
　　均源於兩造與丙○○間親子關係所生之紛爭，基礎事實相牽
　　連，亦核無法定得分別審理、分別裁判之情形，揆諸首揭規
　　定，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、裁判，先予敘明。
乙、實體部分
壹、乙○○之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前於106年6月15日結婚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（000年0月00日生）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原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又旋即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兩造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。然自乙○○於112年11月16日獨任親權人後，甲○○便不願協助照顧丙○○，每月僅給付扶養費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。而丙○○一年保險費39,066元，平均每月3,256元，健保費每月852元，學費約每月1,094元，伙食費每月6,000元，生活開銷雜費每月5,000元，寒暑假安親班、照顧小孩費用補貼每月14,000元，每月因扶養所需之支出共約30,000元。爰請求甲○○按月給付15,000元之扶養費，並應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至（其提出本件聲請之）113年4月9日之代墊扶養費共50,000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。
二、關於甲○○之反聲請，丙○○之上開年繳保費及每月共計852元以上其他保險與健保費用，自丙○○出生時起，均係乙○○給付，甲○○並未分擔。又丙○○之育兒津貼每月5,000元，於112年11月之前（含當月）均係甲○○領取。且兩造於111年9月4日就丙○○所需之扶養費，曾協議由甲○○負責學費，乙○○負責其他生活費用，甲○○之反請求，顯然違反當初之協議，且乙○○仍持續有給付丙○○之扶養費等語。
三、於本案聲請，聲明：㈠請求甲○○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至未成年子女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前，給付乙○○15,000元，如有一期未履行，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，如所逾期數未達12期，視為全部到期。㈡請求甲○○給付乙○○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乙○○為甲○○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，及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清償完畢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；於反聲請，聲明：反聲請駁回。
貳、甲○○之反聲請意旨及答辯：
一、兩造協議離婚後，丙○○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自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止，由甲○○單獨任之，惟乙○○於上開期間，並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；亦未給付甲○○為丙○○支付如附表一（111年7月4日起至112年11月16日）、附表二（111年4至6月）所示之學費等費用，均由甲○○獨自負擔，乙○○無法律上原因，受有甲○○為其代墊扶養費之利益，並致甲○○受有損害。又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甲○○就其與丙○○同住期間主張支出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，故以高雄市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5,270元為基準，並衡量丙○○係108年出生之幼童，目前生活及未來教育之必要性費用需支岀相當金額，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、兩造之經濟能力、現今物價、通貨膨脹等一切情狀，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以21,000元為適當，且甲○○名下無不動產，前於112年間自前份工作離職，目前待業中，反觀乙○○名下則有不動產，所得較甲○○為高，兩造經濟能力有相當之差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，應由乙○○分擔3分之2，即乙○○於前揭期間即約1年4月（實際為1年4月12日，甲○○僅以1年4月計算）應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數額，共計為224,000元（計算式：21,000÷3×2×16=224,000)，並未支出，係由甲○○代為支出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致甲○○支出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受有損害。又甲○○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費用，依據上述計算，乙○○亦應負擔2/3，即分別為145,547元、41,093元。爰為反聲請，請求乙○○返還甲○○所代墊丙○○之扶養費、學費等費用。
二、答辯部份：兩造於112 年11月16日協議丙○○由乙○○獨任親權時，約定甲○○每月分擔丙○○扶養費之金額係5,000元，乙○○請求其按月給付丙○○扶養費15,000元，違反協議等語。
三、並於本案聲請部分，聲明：聲請駁回；於反聲請部分，聲明：乙○○應給付甲○○410,640元，及自民事反聲請狀繕本送達乙○○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參、查兩造曾為夫妻，丙○○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，兩造於110年1月28日協議離婚時，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，嗣於同年4月12日、5月3日結、離婚，並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；復於111年7月4日協議由甲○○單獨行使親權，又於112年11月16日協議由乙○○單獨行使親權等情，有丙○○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（見第376號卷第17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，是此部份之事實應可認定。
肆、乙○○聲請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；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；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，民法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，包括扶養在內又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其內容及方法，包含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、 91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裁判意旨參
　　照）。另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，法令並未限制父母
　　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，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
　　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，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
　　、經濟能力等因素，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，於
　　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，或依
　　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，父母雙方契約
　　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。
二、乙○○雖主張兩造就丙○○之扶養費用未能達成協議，而依民法第1116條之2、第1119條、第1120條但書等規定聲請法院裁定；甲○○則以兩造間已有協議置辯。經查，依照乙○○提出之兩造間LINE於112年11月6日對話紀錄，甲○○於發出借款9萬元之訊息後，旋即再發出「11/16週四10:00戶政」、「丙○○監護權給乙○○先生後，每個月給乙○○先生$5000作為丙○○之撫養費」等語之訊息，乙○○則回覆「ok（表情符號）」，並通知甲○○轉帳9萬元等語（見第376號卷第169頁）。則甲○○上開主張，即兩造間就丙○○之親權於112年11月16日改定時，已達成由甲○○每月給付丙○○5,000元之扶養費之協議之事實，已有上述對話紀錄可證，應可採信。而兩造間就丙○○扶養費，已有協議由甲○○每月負擔5,000元，且兩造均承認甲○○業已每月給付乙○○5,000元（見第376號卷第145、153頁），而已履行上述協議，則兩造自均應受其拘束，乙○○不得任意變更該協議，復無其他情事變更之情，是乙○○此部份之主張自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甲○○既已按月給付兩造所協議關於丙○○之扶養費5,000元，乙○○自亦無為甲○○代墊丙○○扶養費之可言，是乙○○聲請甲○○應返還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113年4月9日止，關於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丙○○之扶養費共計50,000元部份，即亦無理由，亦應予以駁回。
伍、甲○○反聲請返還代墊扶養費部份：
一、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係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受損人，應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，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其受有損害，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。然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一方共同居住，其等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，多由同居一處之父或母支出，此係一般常情，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父或母，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，為一般常態事實，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，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。
二、經查，甲○○主張乙○○於上述其單獨行使親權期間，均未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，且未給付如附表一、二之學費；乙○○則以上詞置辯。然依據上述說明，父母對子女之扶養義務，與親權之行使與否，本無必然關聯。則甲○○主張「同住一方就已按月給付扶養費之常態事實，不負舉證之責」時，仍應先就「其於上述期間係與丙○○同住」一節，負舉證責任，蓋「親權行使」與「是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」要屬二事。然甲○○就此全然未舉證以實其說，而經本院依法闡明，請兩造就關於丙○○於111年7月至113年4月間之扶養情形提出證據（見第377號卷第61頁）後，甲○○仍僅提出勞保資料（見第377號卷第169至199頁），而全然未就其確實與丙○○同住一節為任何舉證，且對於乙○○具狀抗辯兩造於110年離婚後仍同居至111年11月底等事實（見第377號卷第77頁），亦未為任何爭執，是本院至多僅得依據乙○○之自認，認兩造係與丙○○同居至111年11月底，即在此之前，甲○○仍須舉證證明丙○○之扶養費用係由其單方負擔。
三、然甲○○就此雖提出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學費單據（見第377號卷第21至29頁），然此至多僅得證明其有負擔丙○○之學費，然尚無從證明「丙○○於111年11月底前之扶養費」「係由其單獨負擔」，蓋依據上述說明，同住方主張已給付扶養費，方得主張為常態事實而不負舉證責任，然兩造既於111年11月底前仍共同與丙○○同居，自無上述關於同住方就有負擔扶養費無須負舉證責任說明之適用，甲○○就此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，則其此部份主張自無足採。至甲○○於111年12月至112年11月16日單獨與丙○○同住，然乙○○主張其於此段期間仍有以匯款、由甲○○刷乙○○之信用卡、現金等方式負擔扶養費用，並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憑（見第377號卷第81至91頁、第139至153頁），而甲○○於收受乙○○上開書狀、事證後就此並未為任何爭執或抗辯，由此足徵其主張乙○○未負擔任何扶養費用，要無足採。反之，由兩造對話中，甲○○多次以「錢匯了沒」、「你要轉帳給我還是現金」、「直接結帳你信用卡」，而乙○○旋即回復轉帳至某特定銀行，或通知轉帳金額、時間，應可認定甲○○於單獨與丙○○同住期間，係以個別通知乙○○關於丙○○之特定費用後，乙○○再給付之方式，而負擔丙○○之扶養費。
四、是以，兩造於甲○○主張之期間，實際支出丙○○扶養費用或有多寡之別，惟依前揭說明，此屬兩造各依經濟實際狀況共同分擔，兩造於112年11月16日重新約定親權前，既未曾對於丙○○之扶養費有何特定數額之協議，自無從依單方主張之數額並依比例量化，亦即無從逕以雙方支出之有無或多寡而認另一方受有不當得利。據上，甲○○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，請求乙○○返還其所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陸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核與
　　裁定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柒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朱政坤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玲君
附表一：　　
編號 日期 學費等費用 金額 1 111年7月 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 27,865元 2 111年7月 代收-多元E 6,800元 3 111年8月 月費 12,690元 4 111年9月 月費 12,900元 5 111年10月 月費 12,900元 6 111年11月 月費 12,900元 7 111年12月 月費 12,900元 8 111年12月 代購-教材 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 6,500元 9 112年1月 教材費、註冊費、保險費、月費、春節餐費 34,756元 10 112年2月 月費 12,900元 11 112年3月 月費 12,900元 12 112年4月 月費 12,900元 13 112年4月 代收-活動費 500元 14 112年5月 月費 12,900元 15 112年6月 月費 12,900元 16 112年7月 月費 12,900元 合計   218,321 元 
　　
附表二：
編號 日期 學費等費用 金額 1 111年4月 註冊費、教材費、月費 27,963元 2 111年5月 月費 12,900元 3 111年6月 月費 12,376元 4 111年6月 代購-教材費 代購-線上親子互動平台 8,400元 合計   61,639元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